
 外國學生申請資格流程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依據中華民國＜國籍法＞第二條規定： 
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，屬中華民國國籍： 

一、 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（民國 69 年 2 月 9 日(含)前出生者，僅以父親為準） 
二、 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。 
三、 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，父母均無可考，或均無國籍者。 
四、 歸化者。 

且未曾具有中華

民國國籍，於申請

時並不具僑生資

格者 

兼具中華民國國

籍且自始未曾在

臺設有戶籍 

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

國國籍，於申請時已經

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

民國國籍滿 8 年 

申請醫學、牙醫或中醫學系學士班者，申請時須已連續居留海外

8 年以上。申請其他系所者，申請時須已連續居留海外 6 年以上。

* 海外：大陸地區、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。 

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，且未於當學年度接受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。 

未曾於台灣學校以操行、學業成績不及格或因犯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者。 

申請學士班：具高中學歷(須為外國高中或臺灣之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

雙語部(班)畢業) 

申請碩士班：具學士學位 

申請博士班：具碩士學位（臨床醫學研究所除外） 

符合欲申請系所之附加規定 

符合申請資格 

兼具香港或澳門永久居

留資格且自始未曾在臺

設有戶籍 

曾為大陸地區人

民且自始未曾在

臺設有戶籍 

具外國國籍 

申請醫學、牙醫或中醫學

系學士班，申請時須已連

續居留香港、澳門或海外

8 年以上。申請其他系所

者，申請時須已連續居留

海外 6 年以上 

* 海外：大陸地區以外之國

家或地區 

連續居留：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不得逾 120 日，連續居留海外年限，

計算至入學當年(2015 年)8 月 1 日。 

符合以下情形且具證明者其在國內停留期間，不併入海外居留期間計算 

1. 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認定之技術

訓練專班 

2. 就讀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文中心，合計未滿

二年。 

3. 交換學生，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二年。 

4. 經教育部許可來臺實習，實習期間合計未滿二年。 

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籍，且於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1 日前已提

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，不受海外連續居留限制。 

※ 本流程依據教育部「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」整理；外國學生依據此辦法申請來臺就學，以一次為限。於

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後，除申請碩士班以上學程得逕依此辦法規定辦理外，如繼續在臺就學者，其入學

方式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。 

※ 本校教學以中文為主，申請就讀本校者必須具備中文聽、說、讀、寫能力。（部份全英語授課之研究所除

外） 


